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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东省教育厅处室函件 
 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鲁教高处函〔2019〕6号 

 

 

 

关于推荐参加教育部第十、十一期马克思主义 
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师 

示范培训班的通知 
 

各普通本科高校相关部门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落实

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课堂、进头脑，切

实做好 20 种新出版马工程重点教材的使用，根据《关于举办教

育部第十、十一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任课

教师示范培训班的通知》（教材局函〔2019〕12 号）要求，我省

将遴选相关课程部分教师参加培训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内容 

对《中国史学史》20 种新出版教材任课教师进行示范培训，

帮助任课教师吃准吃透教材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，提高教学能

力和水平，充分发挥参训教师在地方全员培训和高校集体备课中

的骨干作用，进一步推进马工程重点教材在高校统一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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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培训对象 

此次示范培训分两期进行。 

1.第十期示范培训班：培训 10 种教材任课教师，分别是《中

国史学史》《博物馆学概论》《民法学》《中国经济史》《国际政治

学》《科学技术哲学》《农村社会学》《管理学》《新闻采访与写作》

《中国舞蹈史》。 

2.第十一期示范培训班：培训 10 种教材任课教师，分别是

《外国史学史》《商法学》《世界经济史》《人口、资源与环境经

济学》《当代中国外交》《教育学原理》《教育哲学》《人类学概论》

《社会保障概论》《艺术学概论》。 

三、培训时间、地点 

1.培训时间：第十期于 4 月 9 至 12 日举办，9日下午报到，

12 日下午离会。第十一期于 4 月 15 至 18 日举办，15 日下午报

到，18 日下午离会。 

2.培训地点：北京市，另行通知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1.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示范培训班参训教师推荐工

作。应优先推荐学科带头人、业务骨干，特别是高校相关专业类

教指委委员、教学名师参加示范培训班。 

2.教育部示范培训班结束后，省教育厅将举办省级骨干教师

培训班，除遴选参加示范培训班的教师外，学校推荐的其他教师

将组织参加省级培训，不再重新报名，具体通知另行下发。 

3.每所高校每门课程限推荐 1名教师，推荐教师应具有中级

以上职称，连续两年以上讲授相关课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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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教育厅将按照教育部限额和有关要求，遴选确定参加教育

部示范培训的名单（推荐名单和培训地点另行通知，未列入推荐

名单的教师不要自行前往参加教育部示范培训）。推荐参加教育

部示范培训班的教师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，连续三年以上在

高校讲授相关课程。 

4.全程参加示范培训并考核合格的教师将获得“高等学校骨

干教师培训证书”，计入相关档案，并作为职务评聘的依据。参

加教育部示范培训的教师将作为省级培训班的授课教师。 

5.此次培训统一安排食宿，其中往返交通费、住宿费由参训

教师所在学校报销。培训不安排接站，不得携带家属。 

6.各高校填写《推荐参加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示范培训班

教师名单汇总表》（见附件)，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前发送 EXCEL

格式电子版至指定邮箱，同时发送盖章后的扫描件。 

联系人：朱波、刘晓文；电话：0531-81916530；电子邮箱：

gaojiaochu@shandong.cn。 

 

附件：推荐参加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示范培训班教师名单

汇总表 

 

 

  山东省教育厅高教处        

2019 年 3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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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推荐参加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示范培训班教师名单汇总表 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 

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校 院系 职务 职称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

在校讲授课程及时

间（例：课程名称，

4年） 

培训教材名称

（限报 1门） 

参加示范培训班教师 

是否可以承担省级 

培训授课任务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注：培训教材名称严格按照通知所列教材名称填写，本表以 EXCEL 格式发送至邮箱。 


